卫生健康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
 
	案   件   名   称
	武汉束贝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放射诊疗工作人员对患者和受检者宋方正进行医疗照射时，未对邻近照射野的敏感器官和组织进行屏蔽防护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20264212210005

	行 政
处 罚
当事人
基 本
情 况
	违法单位名称或
违法自然人姓名
	武汉束贝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或
组织机构代码
	91420117MA49BF4A06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姓名
	吴**

	违法事实
	放射诊疗工作人员对患者和受检者宋方正进行医疗照射时，未对邻近照射野的敏感器官和组织进行屏蔽防护

	行政处罚依据
	违反了《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依据《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规定

	行政处罚内容
	警告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6年05月19日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武汉市新洲区卫生健康局


 
